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科研採購(財物、工程、勞務)作業授權及權責劃分表          108年11月7日 修訂
	預 計

金 額
	處  理  方  式
	作業權責

	
	
	採購階段
	履約管理、驗收階段

	
	
	預算書圖明細表核定
	核 准

採 購
	底價訂定
	招標文件公告稿核定
	開  標

主持人
	監  辦
	列  席
	訂約/契約書函決行
	履約各項報告表備查
	變更核准
	初驗階段

(工程得免初驗)
	驗  收
(主驗人員由一級正副主管擔任或指派)

	一千萬元以上之採購案件
	1.公開招標案件：

（1） 請購階段，1千萬以上之儀器系統需要送請專業委員諮詢，其餘視需要。

（2） 依科研採購第七點辦理招標。

2.限制性招標案件，編擬理由及必要性說明書併採購案簽核。
	單位主管、副主管或計畫主持人
	所長或授權副所長、

主任秘書
	1.由規劃、設計、使用單位初擬底價，採購單位簽報核定；必要時委託專業廠商先行估算價格作再次檢核。

2.陳請副所長或主任秘書核定。

3.採限制性招標辦理者及科研採購要點第七點(一)、(三)款僅1家廠商投標，詳如附註7。
	秘書室主任核定或授權管理科科長
	查核金額以上副所長或主任秘書，或個案授權秘書室主任或管理科科長主持

五百萬元以上未達查核金額秘書室主任或個案授權管理科科長主持；未達五百萬元者由具採購證照之專業人員主持。
	主計室、政風室及所長特別指定之單位代表。


	使用單位列席審查規格。

設計單位列席解說設計方面疑義。
	秘書室書函，秘書室主任或管理科科長決行。

	履約管理單位副組長、研支單位主任、或科長。
	1.以變更加減帳絕對值合計數作為預計金額，按本表之採購階段核准權責辦理。

2.需簽會監辦單位。

3.以變更申請表或便簽辦理（已簽約者，以便簽辦理）。
	100萬元以上助理研究員或專員或本所聘用副工程師以上人員，必要時得洽請專業委員協助。
	500萬以上由主管、副主管或專案計畫主持人以上之一級正、副主管。

工程案件請購單位派組員辦理，秘書室派員協驗

未達500萬者助理研究員或專員以上之人員，或本所聘用副工程師以上之人員。工程案件請購單位派組員辦理，秘書室派員協驗。

	一百萬元以上,未達一千萬元之採購案件
	1.公開招標案件：

（1） 請購階段，視需要送請專業委員提供諮詢意見。

（2） 依科研採購第七點辦理招標。

2.限制性招標案件，編擬理由及必要性說明書併採購案簽核。
	
	副所長

或

主任秘書
	
	
	
	主計室、

政風室（得書面審核）及所長特別指定之單位代表。
	
	
	
	
	
	

	超過三十萬元，未達一百萬元
	1. 請購單位檢附詳實預算、數量及規格申請表，簽請核准。

2. 依科研採購第七點辦理招標。

3取得一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或投標單，擇符合需要者比價或議價；並製作紀錄。


	助理研究員或專員以上人員
	
	1.由規劃、設計、使用單位初擬底價，採購單位簽報核定。

2.秘書室主任或授權管理科科長核定，採限制性招標辦理者及科研採購要點第七點(一)、(三)款僅1家廠商投標，詳如附註7。
	
	
	採購單位通知，主計室、政風室及奉所長指定之單位得書面審核。
	
	
	履約管理單位科長或副研究員以上人員。
	
	免
	薦任研究助理或薦任科員以上之人員；本所聘用助理工程師或研發替代役副研發師以上之人員。

	三十萬元(含)以下之小額採購
	1.請購單位檢附詳實預算、數量及規格申請表，簽請核准。

2.由請購單位辦理，採行下列方式之一︰

（1） 取得至少一家廠商(含小額供應商)書面或電話報價，進行比價或議價。

（2） 洽廠商以市價辦理，憑收據或發票以黏貼憑證用紙逕行簽報核銷。
	
	單位主管
	免訂底價，參考預估額
	免
	免
	事後抽查
	免
	免
	免
	
	免
	委任職員以上之人員；本所聘用助理工程師或研發替代役助理研發師以上之人員


附註︰1.簽請核准以限制性招標方式辦理之個案，按照科研採購要點及參考本表相當範圍之處理方式辦理採購程序。2.按科研採購要點第五點，經所長指定之監辦單位，會同辦理監辦工作。3.巨額採購，其總金額在下列金額以上者稱之：工程採購新台幣二億元，財物採購新台幣一億元，勞務採購新台幣貳千萬元。4.財物、勞務採購案件為簡化作業程序、爭取時效，有關決標之核定、決標通知書決行及契約核定與通知等手續得一併辦理。5. 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之工程或財物採購應填具結算驗收證明書，未達該金額者不需填寫，如廠商請求時填之。6.契約變更案，以其加帳金額與減帳絕對值合計之累計金額為預計金額，對應上表以定其授權及權責，並參照工程會91.02.29（91）工程企字第91012359號函「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核准監辦備查規定一覽表」判斷是否需陳報原能會核准(備)。7.採限制性招標者及科研採購要點第七點(一)、(三)款僅1家廠商投標，參照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54條第3項規定辦理。開標主持人應參考廠商報價後認定是否調整原底價，無需調整則以原底價進行議價或減價程序；如需調整則授權由原底價核定人或採購主管(管理科科長)或決（開）標主持人核定。8.驗收應於法定期限內辦理,其有特殊情形必須延期者,本所授權一級正副主管核准。
